
随着技术迭代与社会结构变迁，线上
交友已成为当下热门的社交选择。社交
APP的多样匹配功能，让陌生人之间的连
接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我们既能享
受“一键交友”带来的高效与惊喜，却也不
得不警惕虚拟头像背后潜藏的重重风险：
那些看似“嘘寒问暖”的灵魂伴侣，很可能
是精心包装的诈骗分子，他们以情感为诱
饵，诱导投资、借钱，此类骗局需时刻提
防，才能避免自身权益受损。

近期，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其套路具有极强的
警示意义。被告人张某通过交友软件与
被害人相识后，为快速获取信任，刻意编
造虚假身份、打造“优质人设”：他谎称自
己是某公司老总，还精心伪造了一张存有
百万余元的银行卡存款截图，用虚假资产
证明打消被害人的顾虑，让对方对其“经
济实力雄厚”的身份深信不疑。

线上仅聊天数日，张某便主动邀约线
下见面。见面当天，他开始编造借口索要
钱财：称想办理一张2万元的购物卡，但自
己此前已办理过，无法再用本人身份证办
理，且银行卡被法院冻结，暂时拿不出2万
元现金。被害人因对其“老总身份”的信
任，认为张某具备还款能力，便当场转账2
万元。

尝到甜头的张某并未收手，反而变本
加厉。后续他又以“银行卡解冻需向法院
缴费”“临时资金周转”等各类虚假理由，

持续向被害人索要钱款。而被害人因被
张某的虚假身份误导，始终坚信其有足额
还款能力，一次次轻信谎言并转账，直到
自身财产损失不断扩大，才终于察觉异
常。经查，张某累计骗取被害人钱财共计
7万余元，所有赃款均被他用于个人挥
霍。张某在此案之前，就曾因用同样套路
骗取多名女性钱财而被判诈骗罪，刑满释
放后仍不知悔改，故技重施，最终再次因
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四万元。

此案中，张某的诈骗手段虽不复杂，
却精准抓住了部分人网络交友时的心理
漏洞：轻信虚假人设、忽视风险核实、轻易
发生钱财往来。事实上，此类网络交友诈
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第一步，靠“虚假
身份+伪造资产”拉近距离、获取信任，用

“老总”“富豪”等标签降低对方防备；第二
步，以“紧急需求+承诺回报”为诱饵索要
钱财，利用情感羁绊让被害人放松警惕；
最终卷款挥霍，给被害人带来财产与心理
的双重伤害。

对此，法官郑重给出四点提醒，为广
大群众筑牢网络交友的“安全防线”：

1. 人设可造假，信任别盲从
网络交友中，“老总”“富豪”“精英”等

身份，以及存款截图、资产证明，都能通过
技术手段轻松伪造。切勿仅凭对方的口
头描述和单一材料就轻信其身份，涉及职
业、资产等关键信息，需通过官方渠道、第

三方平台多方核验，不被表面的“优质条
件”迷惑。

2. 见面有风险，钱财必设防
初次线下见面，优先选择人流量大的公

共场所，避免单独赴约；更要警惕“刚见面就
提钱”“见面后频繁索财”的情况——无论对
方理由看似多合理，涉及钱财往来时都需一
律谨慎，守住“不盲目转账”的底线。

3. 骗局千变万化，守好财产红线是关
键

凡是以“解冻资产、紧急救急、投资获
利、代办事宜”等名义索要钱财的，都可能
是诈骗。遇到此类情况，先冷静下来核实
真相，可联系家人、朋友商量，或直接咨询
警方，切勿因“怕得罪人”“想帮对方”而陷
入骗局。

4. 被骗后别慌，及时维权是正道
一旦发现被骗，务必第一时间留存聊

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联系方式等完整
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越早，
赃款追回的概率越高，自身损失也能最大
限度减少。

网络交友虽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社
交渠道，但风险暗藏。广大群众需时刻增
强防范意识，擦亮双眼辨别真假，守住财
产安全底线。理性对待网络交友，提升反
诈意识，不贪一时好感、不存侥幸心理，才
能有效抵御各类网络交友诈骗，让线上社
交真正回归安全与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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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增强青
少年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近日，长
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联合长春市二道区
青年联合会、长春市第五十八中学，共同
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为该校四至六年
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法治教育课。

现场，二道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区
青联委员高树博以法治副校长身份，围绕

“以法之名 守护青春”主题，结合《未成年
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相
关法律条文，针对小学生的认知特点与生
活实际，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

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安全、网络行
为规范、防范欺凌及自我保护等方面知
识，引导同学们明确自身权利与义务，学
会辨别风险、远离伤害，在法治护航下健
康成长。

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课堂氛
围活跃。在互动环节，大家踊跃提问，高
树博逐一细致解答，借助生动比喻和具体
事例帮助同学们理解法律条文，进一步激
发同学们学习法律的兴趣。

活动最后，长春市第五十八中学校长
周春艳作总结发言，感谢二道法院与区青

联对学校法治教育工作的支持，并寄语同
学们以此次学习为契机，不断增强法治意
识，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努力成为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此次“法治进校园”活动，是二道法院
延伸司法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
践。下一步，二道法院将持续深化与相关
单位的协作，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
年法治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机
制作用，努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更加
坚实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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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物业服务质量已成为影响
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伴随居民权利意识提
升，物业与业主间的纠纷也日渐增多，小到门禁管理、
环境卫生，大到设施维护、费用缴纳，这类“民生小事”
实则关乎社区治理效能。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案件，通过耐心释法明理与换位思考引
导，促成双方达成和解，既保障了物业服务公司的合
法权益，也化解了业主的不满情绪，以司法力量为和
谐家园建设筑牢保障。

2021年5月，原告某物业公司与被告王某所居住
小区的开发商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原告为该小
区提供公共区域保洁、安保、设施维护等物业服务，物
业服务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1.1元标准收取，业
主需于每月10日前足额缴纳当月费用。合同生效后，
原告依约开展物业服务工作，但被告王某以小区部分
公共设施维修不及时、保洁服务不到位为由，自2024
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拖欠物业费共计1750元。
原告多次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催收，均未达成一致，
遂将王某诉至九台法院，要求其支付拖欠的物业费。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姜晶第一时间联系被告王
某，了解案件详情并询问其调解意愿。沟通初期，王
某情绪激动，向法官细数物业公司服务短板，称小区
存在电梯故障频发、公共绿化杂草丛生等问题，且因
物业费缴纳事宜与物业工作人员发生过争执，因此拒
绝缴费。

结合双方诉求与案件事实，法官分析认为，物业
服务具有持续性、综合性的特点，不能仅凭个别时段、
个别事项的服务瑕疵，就否定物业公司已履行的主要
合同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合法
有效，原告已按合同约定提供核心物业服务，被告理
应履行缴费义务。同时，法官考虑到纠纷的化解不仅
关乎个案公正，更影响社区邻里和谐，决定以调解为
突破口，再次与王某沟通。

沟通中，法官以自身居住小区的物业服务为例，
从换位思考的角度耐心劝说，向王某阐释合同履行的
法律义务，同时也理解其对物业服务质量的合理诉
求。经过法官的耐心疏导与释法明理，王某的情绪逐
渐平复，最终同意支付拖欠的物业费，双方达成和解
协议，该案以调解方式圆满结案。

法官在案件调解后释法明理时强调，物业服务合
同是维系小区正常运转的重要法律依据，业主与物业
服务公司均应遵循公平原则，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各自的责任与义务。物业服务公司应主动提升服务
质量，及时回应并解决业主的合理诉求，以优质服务
赢得业主认可；业主若对物业服务存在异议，应通过
协商、沟通等合理途径维权，而非单方拒绝缴纳物业
费，否则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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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物业“大”民生
法官倾心调解护和谐家园

假老总，真骗子！

网络交友这些套路别中招

法治阳光照校园 护航青春助成长


